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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预算内投资煤炭产品储备设施建设专

项合规性审查表

序

号
事 项 具 体 要 求 依 据

1 符合投资方向

1.符合每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申报

通知要求；

2.符合有关专项管理办法。

关于修订印

发《煤矿安全

改造中央预

算内投资专

项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发改

能 源 规

【2020】 23

号）、广东省

发展改革委

投资项目专

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、国家发

展改革委的

最新组织申

报通知。

2
项目前期工作

完成

项目初步设计已审批，具备开工建设

条件，或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审批，

下一年度能开工建设。

3 建设资金落实

提供资金筹措方案和到位资金证明。

涉及地方财政资金或需要地方政府偿还

债务的，由项目所在地政府或所属财政部

门承诺“项目符合本地财政承受能力和政

府投资能力，不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务”。

4
纳入项目储备

库

通过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库，纳入三年

滚动投资计划，且原则上超过半年，并通

过投资项目在线平台完成审批（核准、备

案）。

5 明确投资绩效 填报绩效目标表

6 明确两个责任
明确项目单位及项目责任人、日常监

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。

7 信用情况
项目单位是否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

对象。主要查询信用广东、信用中国。

8 其他要求

1.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最新组织申报

通知中明确不予安排的项目不安排中央

资金；

2.中央预算内投资应当用于计划新开

工或续建项目，不得用于已完工项目；

3.除分年度下达计划项目外，对于已

经足额安排的项目，不得重复申请；同一

项目不得重复申请不同类别的中央预算

内投资；

4.被调整项目及其他违反国家相关

法律法规的项目不予安排中央资金。

合规性审查

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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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预算内投资煤炭产品储备设施建设专

项申报项目评分标准表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

序

号
三级指标 评审内容

满分

分值

实施

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

1 质量指标
项目建设符合相关工程规范要求，建成后能达到增加储

备、方便调配、提升保障供给能力等方面的功能要求。
10

2 数量指标
煤炭堆存能力增加 20 万吨及以上为 5 分；增加 50 万吨及

以上为 10 分;其余为 2 分。
10

3 时效指标 项目建设时限明晰、工期安排合理、达产运营见效快。 5

效益指标

4 经济效益指标

通过项目的建设，对当地的基础设施有进一步改善。在带

动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

积极作用。

10

5 生态效益指标

储备煤炭的环保设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。设施

建设要与当地资源环境相协调，符合相关规划要求，做到

绿色环保、朴素实用，项目建设执行环境保护、节约土地、

安全管理、节约能源等有关方面的规定。

10

6 社会效益指标
提升区域煤炭的供给能力和储备能力，增加了有效供给，

减少环境污染。
10

过程

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

指标
7

“两个责任”

落实情况

明确项目单位及项目责任人、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

管责任人
5

资金管理

指标
8 资金到位

项目在申报投资计划前必须落实资金渠道，并保证一定的

资金到位率。
10

项目管理

指标

9 项目开工情况 已取得施工许可证，或已完成前期工作，开工时间明确。 10

10
建设规模、建

设标准和概算

管理

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符合规范要求，不存在超标准建设。

不存在影响概算投资的重大因素，投资概算可控。
10

监督检查

指标
11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与申报材料一致，确保发现问题数量为 0。 10

总分 100

加分

指标
加分指标 12 区域加分

位于区域交通枢纽，拥有水运、铁路或公路运输条件，市

场辐射范围宽广加 5 分；

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加 8 分

属于革命老区（含原中央苏区）或少数民族地区加 10 分

此项最高分 10 分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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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项目加分
省重点项目加 5 分，市重点项目加 2 分。

此项最高分 5 分。
5

加分总计 15


